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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聊 城 C07

29日下午，聊城工会会员优惠
服务活动暨百货大楼第二届工会
会员节启动仪式在金鼎购物中心
举行。山东省总工会副主席赵立
群、聊城百货大楼总经理乔本然等
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山东省总工会副主席赵立群
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他指出，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之际，
聊城市工会在这里举办工会会员
优惠服务暨第二届工会会员节启
动仪式，这标志着聊城的会员活动
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去年以来，聊
城市总围绕建设服务型、创新型、
务实型工会的主题，顺应职工群众
新期望、新需求，在全市推进开展
了工会会员优惠服务活动。职工会

员在日常消费购物时，凭《中国工
会会员证》，即可在全市范围内享
受各合作单位提供的价格优惠和
优质服务，实现了普惠会员“一证
通”，全市120万会员普享实惠。

在启动仪式上，聊城百货大楼
总经理乔本然发表讲话，他说本
次会员节活动，是聊城百货大楼
在去年“首届工会会员日激情双
十一”的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推出
的又一次工会会员优惠专享活
动。本次活动以“劳动最光荣”为
主题，期间百大金鼎、百大三联、
百大超市3大业态集中超值让利，
全品类大力度优惠，旨在再次打
造一个属于全体劳动者的专属活
动，让全城劳动者和工会会员感

受到真正的优惠，度过一个愉快、
实惠的五一节。

自聊城市工会会员优惠活动
开展以来，市区两级总工会领导
对活动进展十分重视，多次到聊
城百货大楼调研指导；市直各兄
弟单位工会对活动进行大力配合
和宣传，保证了会员活动的深入
有序开展。对此，聊城百货大楼总
经理乔本然代表公司对市区各级
工会的支持和信任表示衷心感
谢，并郑重承诺：认真履行会员协
议，坚持诚信服务，为全市继续推
行此项工作提供经验，为促进全市
工会会员优惠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桂华

聊聊城城百百货货大大楼楼第第二二届届工工会会会会员员节节启启动动

中国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茶
文化古玩城赞助的“聊城艺博会”
作为聊城重要文化活动之一的第
四届聊城工艺品艺术品收藏品红
木家具博览会,30日(4月30日至5
月3日)上午在聊城国际会展中心
拉开帷幕。此次展会邀请了在国内
工艺、艺术精品上万种，近200家参

展机构。
福建艺术雕刻的红木家具、根

雕、巴基斯坦玉石、宝石、和田玉、
缅甸翡翠、木雕木艺、浪木根艺，越
南木制品、宜兴紫砂、景德镇陶瓷、
波拉琥珀、台湾七彩玉、钧瓷、名家
字画……当记者刚刚走进艺术博
览会会场时,立即被琳琅满目的商

品所吸引。
本届博览会红木家具组团参

展形成了一大亮点，近年来，高档
红木家具的市场价值几乎以每年
100%的速度在狂飙，有人用“牛气
冲天”来形容炙手可热的市场的行
情，一时间“炒房、炒股，不如买红
木家具”的桥段也成为了很多人的

口头禅。宜兴紫砂黏中带砂，柔中
带刚，形之优雅卓越，质则古朴恬
怡，驰名中外。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蒋惠娟，
获奖名作《圆缘提梁》壶、《钟灵毓
秀》壶、《线韵》壶等本省市博物馆
收藏。本届艺博会将携精致新作亮
相本届艺博会，紫砂爱好者难得的

交流鉴赏良机。
据悉，本届艺博会将继续推出

前100名顾客免费领取精美礼品。
拿起手机扫一扫或添加(微信公众
号：jnlzzl)将艺博会相关内容分享
到朋友圈(届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公告)，即可凭手机到活动现场领
取价值18元的礼品。

第第四四届届聊聊城城艺艺博博会会今今日日开开幕幕！！艺艺博博会会上上看看稀稀奇奇

复婚后不到一年丈夫因车祸死亡

儿儿媳媳将将公公婆婆告告上上法法庭庭争争遗遗产产

复婚后不到一年，
丈夫因车祸去世。儿媳
与公婆却因丈夫生前财
产产生纠纷。儿媳认为，
在离婚期间，丈夫经营
的饭店应属于遗产请求
分割。而公婆却认为不
属于遗产。为此儿媳将
公婆诉至法院。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潘辉 杨俊亮

2011年宋女士与张先生协
议离婚后，张先生和父亲将现金
60000元交付孙某，接手位于经济
开发区的某饭店。

2013年，宋女士与张先生复
婚。张先生在聊城市东昌府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个体工商户
设立登记，该登记显示经营者姓
名为张先生。

随后，张先生在某保险公司投
保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受益人为
法定继承人。2014年张先生死亡
后，保险公司赔付保险赔偿金
20000元、转让饭店得款140000元
(其中含已被宋女士占有的订金
5000元及归还债务5000元)。

公婆因处理张先生的丧葬
事宜支出现金15000元，宋女士认
可支出费用10000元。张先生死
亡后，宋女士已占有25700元(含
将张先生名下的机动车售出价
款8500元、从张先生账户内转账
至宋女士名下的4000元、张先生
的同学偿还的现金5200元、宋女
士认可的追偿饭店欠款3000元以
及5000元订金)。公婆占有190000
元。宋女士认为公婆占有的这
190000元应是张先生的遗产，请
求分割继承。

但公婆认为宋女士与张先
生之间没有共同财产；儿子因车
祸去世后没有留下遗产；购买饭
店的60000元系公婆支付，不是儿
子的财产；儿子经营饭店期间以
及去世后其名下的财产已被儿
媳宋女士处分，宋女士诉称张先
生留有财产190000元与事实不
符，二者在协商多次无果后，儿
媳将公婆诉至法院。

丈夫车祸去世

公婆霸占财产

东昌府区法院认为，尽管
孙某能够证明是张先生父子
与其协商饭店转让价格，但
其不清楚现金6 0 0 0 0元是谁
的。

经法院调取张先生的账
户 交 易 明 细 ，未 显 示 转 账
60000元的转账记录。但聊城
市东昌府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出具的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情况显示本案涉及的饭店经
营者为张先生，且购买该饭店
时张先生与宋女士已离婚，故
应认定该60000元为张先生的
个人财产，其死亡后，该60000

元应认定为张先生遗产。以
60000元购得的饭店转出时的
价 格 为 1 4 0 0 0 0 元 ，增 值 的
80000元中的59500元应认定
为张先生的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
经营的收益以及其他应当归
共同所有的财产，归夫妻共同
所有。增值的80000元之中含
有宋女士与张先生的夫妻共
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
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
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
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
为被继承人的遗产。

张先生于2012年购买饭
店，2013年复婚，2014年死亡，
因宋女士与张先生复婚之前
张先生已经营饭店，该80000
元并非都为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获得，视经营饭店到复婚的
时间、复婚到张先生死亡的时
间，应以认定张先生个人收益
39000元、张先生与宋女士夫
妻共有财产41000元为宜。在

41000元夫妻共有财产中，张
先生应对其中的20500元享有
权利。故该80000元中的59500
元应认定为张先生遗产。

另外，宋女士认可张先生
死亡后，其从张先生账户转出
4000元、占有张先生的同学偿
还的欠款5200元、追偿的饭店
欠款3000元以及出售张先生
名下的机动车价款8500元，以
上共计20700元。宋女士没有
提供证据证实该财产为夫妻
共有财产，应认定为张先生的
遗产，宋女士与公婆均有权依
法继承。

焦点1 诉求转卖饭店财产时该如何分割？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宋
女士与儿子依法应分割遗产
62600元(含宋女士已占有的
25700元)、分割财产35000元，
宋 女 士 分 割 夫 妻 共 有 财 产
20500元。

法院认为张先生死亡后支
付的丧葬费用10000元以及其
近亲属偿还债务5000元，应从
其遗产中扣除后再行继承。

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同一
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
一般应当均等，宋女士及儿子
分别作为张先生的配偶、子女，
系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
张先生的遗产，其遗产扣除丧
葬 费 用 以 及 偿 还 债 务 后 为
125200元。张先生的第一顺序

继承人共有四人，即宋女士及
儿子与公婆，据本案情况，以四
人均分为宜，即宋女士及儿子
可继承62600元。

张先生死亡后获得的保险
金20000元，宋女士作为保险金
受益人有权分割，分割保险金
20000元中的10000元。

同时，宋女士有权分得夫
妻共有财产20500元。因为宋女

士与张先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经营饭店所得收益41000元系
夫妻共有财产，宋女士应分割
其中的20500元。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公
婆给付宋女士及宋女士的儿
子 应 继 承 的 张 先 生 的 遗 产
36900元；应分割的夫妻共同
财产20500元；应分割的财产
10000元。

焦点2 儿媳与孙子应继承的遗产数额？

何为夫妻共同财产？何为夫
妻一方财产？何为遗产，对于遗产
该如何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遗
产该如何均分？……针对以上问
题，记者咨询了本报律师团律师、
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兆
军。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五种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陈兆军说，工资、奖金；生产、经营
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
赠与所得的财产；其他应当归共
同所有的财产等为夫妻共同财
产，对于这些财产，夫妻拥有平等
的处理权。

“根据相关法律，张先生与宋
女士复婚后经营饭店的收益为夫
妻共同所有。另张先生生前投保
的意外伤害保险，某保险公司根
据《保险法》与保单约定所支付的
保险金也为夫妻共同财产。”陈兆
军说，一方的婚前财产；一方因身
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
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
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
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他
应当归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
财产。

张先生死亡后，其婚前个人
财产与婚后共同财产的个人部分

作为遗产开始发生继承。遗产的
继承方式为两种方式：法定继承
与遗嘱继承，本案中张先生没有
留下遗嘱只发生法定继承。第一
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
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本案中第一顺序继承人只有
张先生的父母与配偶宋女士，张
先生的父母在继承是做为一方进
行财产继承。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同一顺序
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
当均等。”所以因张先生死亡保险
公司支付的保险金20000元宋女
士分得10000元。

本报律师团律师、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兆军

同同一一顺顺序序继继承承人人继继承承遗遗产产的的份份额额一一般般应应均均等等

本报律师团律师、
山东鲁衡律师事务所律
师 陈兆军


	L07-PDF 版面

